瓦房店市2017年抗旱应急项目

资金补助管理办法

年初以来，由于降雨量极度偏少，我市再次发生严重旱情，农村饮水困难群众5588人，未能播种耕地面积达20余万亩，旱情形势严峻。为贯彻落实肖盛峰市长来瓦调研抗旱工作和高顺东市长在旱情视察及全市防汛抗旱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的指示精神，为有效应对已发生旱情以及可能发生的旱灾，充分发挥政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限度解决应急抗旱资金难题，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该资金适用于2017年市政府启动抗旱应急的工程建设、设备采购，以及围绕抗旱，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应急使用支付的政府专项抗旱资金。

二、项目内容
市政府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一批抗旱水源工程，购置一批抗旱设备。

三、工作原则

（一）属地管理责任制度原则。各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是本地区抗旱工作的责任主体，同时也是项目资金使用和后期管护的责任主体。

（二）保当前、管长远原则。抗旱应急工程建设或抗旱设备采购，不仅要着眼解决当前旱情实际问题，更要着眼管长远，以备今后不时之需，杜绝资金浪费。将群众积极自救与政府救助相结合，确保有限的抗旱资金、物资发挥最大作用，满足群众最迫切需求。

（三）以公益性为主原则。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应按照“先生活、后生产”顺序，科学规划抗旱应急工程建设或抗旱设备采购。原则上为先城市、农村人畜饮水，后果树、经济作物、园区、设施农业和大田作物。

（四）快速简易原则。项目建设执行《辽宁省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辽政令〔2003〕第160号）关于抢险救灾项目可不招标的规定；设备采购执行市财政局《关于政府采购工作的补充通知》（瓦财采〔2017〕39号）规定，政府采购项目在20万元以下的可实行分散采购（可不招标）。各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要在积极开展乡村自救、引导农民自救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选择建设工程或采购设备，快速解决应急抗旱问题。

四、项目建设要求

（一）项目建设主体。原则上应为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功能以公益性为主，但也可吸纳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

（二）项目确立。建设应急工程，由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向市林水局提出申请，以新建大口井工程或利用已有截潜引流工程等为主，用于解决抗旱应急用水。工程初选位置应选择在地下水位较高和河道岸边，工程具体地点由申请单位与市林水局共同确定。

（三）项目实施。工程设计由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委托市林水局招标中标单位统一规划设计；工程监理从市林水局招标中标的水利监理中选择，费用在抗旱资金中列支；项目建设按应急工程程序进行，由所在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并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施工单位需有水利工程建设相关资质。

（四）项目规模。按灌溉目标及工程拟建现场确定，应考虑建设河道截潜引流设施，充分考虑群众取水方便、维护简单、防护设施齐全。

（五）项目验收及管护。工程建成后，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要进行验收，并留存验收材料。工程后期管护，由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根据建设主体，进行自行管护或签订协议管护，要有专门机构和管理人员，并可纳入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改革之中。

（六）项目相关。涉及占地、动迁、施工临时用地、工程弃碴占地等与工程建设有关事项，均由所在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负责协调、解决。

五、采购抗旱应急设备

由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根据切实需要组织采购，采购需遵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六、抗旱应急补助资金使用

该资金为财政抗旱专项资金，按照“以奖代补、项目支持、先借后算”的方式使用。各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要按照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应急资金管理、监督和使用，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一）以奖代补

对2017年新建的达到要求的水源项目、新购置的抗旱设备，实施以奖代补一次性定额补助。（约为工程预算和采购金额70%）。

（二）项目支持

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将2017年拟建的抗旱项目、拟购的抗旱设备提出计划申请，经市财政局、林水局审核后，先行预借申请单位一定数额资金，以便迅速采取应急抗旱措施。

（三）先借后算

抗旱应急措施完成后，市财政局根据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先行提出的计划申请，按抗旱工程验收结果和设备采购手续，对先行预借的抗旱资金结算，结算结果作为年终财政与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财政清算的依据。

七、附则

本办法仅适用于2017年市政府组织的全市抗旱应急工作，除此之外的水利工程建设及水利抗旱设施设备采购均按正常程序进行。本办法由市林水局、市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

附件：瓦房店市防汛抗旱应急资金借款明细表

附件

瓦房店市防汛抗旱应急资金借款明细表
	
	
	单位：万元

	14家
	第一类
	借款资金

	1
	李官镇
	40 

	2
	得利寺镇
	40 

	3
	杨家乡
	40 

	4
	仙浴湾镇
	40 

	5
	赵屯乡
	40 

	6
	泡崖乡
	40 

	7
	松树镇
	40 

	8
	驼山乡
	40 

	9
	西杨乡
	40 

	10
	土城乡
	40 

	11
	万家岭镇
	40 

	12
	许屯镇
	40 

	13
	阎店乡
	40 

	14
	红沿河镇
	40 

	　
	小计
	560 

	4家
	第二类
	借款资金

	15
	三台乡
	20 

	16
	永宁镇
	20 

	17
	元台镇
	20 

	18
	瓦窝镇
	20 

	　
	小计
	80 

	7家
	第三类
	借款资金

	19
	复州城镇
	0 

	20
	老虎屯镇
	0 

	21
	太阳办事处
	0 

	22
	九龙办事处
	0 

	23
	谢屯镇
	0 

	24
	岗店办事处
	0 

	25
	祝华办事处
	0 

	　
	小计
	0 

	　
	合计
	640 

	注：按照市政府主要领导讲话精神，根据各乡镇办财力实际情况，借予各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不同额度应急资金，用于抗旱、防汛工作。请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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